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bookmark: _GoBack]2026年玉溪市市对下重点项目前期工作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扎实做好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科学的实施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推进、管理和考核机制，提高项目前期工作质量和效率，发挥前期工作经费在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确保重大建设项目有效实施，进一步增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全市各县市区。
四、项目基本概况
市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开展规划编制和项目前期工作。其中：规划编制是指为支撑重大战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实施所开展的有关研究工作；前期工作是指从建设项目的规划、立项申请、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到项目开工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主要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等工作环节以及与基本建设投资有关的规划研究、政策法规研究、课题研究的材料编制、招标、评估、审查、报送及相关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玉溪市2026年市级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投资计划重点安排支持方向包括：一是重大基础设施。支持综合交通、能源、水利、物流等专项建设。二是乡村振兴。支持农业产业园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乡村产业发展等民生工程专项建设。三是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城市更新改造、县城基础设施补短板、特色小镇、美丽县城等专项建设。四是新型基础设施和创新驱动。支持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科技基础设施等专项建设。五是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围绕加快构建特色鲜明、技术先进、绿色安全、迭代发展的玉溪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产业链供应链进口替代等专项建设。六是公共服务。支持社会民生领域、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法基础设施等专项建设。七是生态文明建设。支持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置、能效提升、节水工程、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绿色技术示范等生态文明专项建设，支持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八是其他符合向上争取资金类项目。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市级财政预算安排金额70,0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项目实施。县级资金以报账制为主，市委、市政府批示的重点项目及重点工作采用申请制。报账项目范围包括新建政府投资项目、地方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和特许经营项目，其中，重点优先支持拟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拟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实施项目及其他上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报账程序严格按照《玉溪市市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报账制实施细则》规定执行。市委、市政府批示的重点项目及重点工作，由各县（市、区）向市发展改革委提出申请，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当年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总额和各单位项目清单需求情况进行分配，按程序审核报批后下达
（二）工作计划。县（市、区）、高新区、科创中心报账清单由县（市、区）、高新区、科创中心于每年3月、6月、9月25日前申报（具体申报时间可根据当年前期经费投资计划及资金下达时间进行适当调整），市发展改革委各项目科室根据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储备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项目、其他上级财政资金支持项目争取及储备情况进行审核，提出拟报账项目清单，投资科汇总报请委党组研究同意后，按程序下达清单。清单下达后，市级聘请第三方机构对申报资料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初审通过的项目资料清单，按领域由市发展改革委各项目科室开展复审，并报请分管领导审阅签字后，由投资科牵头汇总报请委主要领导审定签字后按程序拨付相应资金。当年度市预算内前期经费一经报完，不再组织项目申报。申请制项目，市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投资计划按年度下达（具体下达时间根据当年工作安排情况动态调整），投资计划下达后，由市发展改革委聘请第三方机构，重点围绕投资计划资金支出进度，按年度对下达的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进行绩效评估。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充分发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关键作用，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激发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园区经济增长活力，带动“六县一市二区”均衡发展，完成全年GDP、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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